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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
女友玩牌与人发生争执时，
吵醒了李志惠。李打了对方
一巴掌，并持刀将对方前来

“理论”的亲友砍死、砍伤后，
潜逃。

昨 日 ，李 志 惠 因 故 意
伤害罪被一中院判处无期
徒刑。

据了解，为逃避打击，李
志惠在潜逃期间，委托他人找

到湖北某县派出所所长，补录
了一张“王磊”的身份证。

被告人作案后潜逃11年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
李志惠于 2000 年 4 月 13 日
18 时许，在北京市门头沟区
一处小区内，因琐事与被害
人陈某、陈某某发生互殴，并
持刀扎死陈某，扎刺陈某某

的背部及胸部，致其轻伤。
据死者陈某的妻子谭某

证实，案发当天下午，她与李
志惠的女友“小芬”（音）打麻
将， 玩了三个小时后她没
钱了，欠了小芬 10 元钱。她
不玩想走时，遭到小芬阻拦。

有证据显示，二人争执
吵醒了李志惠，李便出来打
了谭某一巴掌。当天晚上
18 时许，谭某丈夫陈某带着

亲戚陈某某找到了李志惠
“理论”，双方发生冲突，结果
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事
后，李志惠潜逃。

2011年11月30日，警方
在河北省正定县一饭店内将
李志惠控制。

受害家属获赔46万余元

李志惠到案后供述，在

潜 逃 期 间 ，他 一 直 使 用
“王磊”这个假名字，并用
这 个 名 字 办 理 了 正 式 身
份证。

为此，检方特意向为李
志惠办证的湖北某县派出所
了解情况。

当地派出所确认，李志
惠在北京“犯事”后，为逃避
打击，委托他人找到该派出
所原任所长孙某（已死亡）。

孙某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 20
时 48分 59秒，为李补录了叫

“王磊”的虚假户口信息，户
籍地是该县某村 3 组，并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用李志惠
的照片办理了叫“王磊”的
身份证。

昨日，法院以李志惠犯
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其无期
徒刑，并赔偿被害人家属 46
万余元。

新京报讯 （记者陈博）
蕉叶餐厅是一家在北京的泰
国菜连锁餐厅。

北京亚洲蕉叶餐饮有限
公司（简称“亚洲蕉叶”）因拖
欠员工工资，昨天，被朝阳法
院强执，法官扣押了 1 万余元
现金和 3 台电脑主机，并罚款
10 万元，责令该公司尽快履
行还款义务。

被执行单位员工称
“找错人”

余先生等 4 人曾与“亚洲
蕉叶”签约入职。2010 年前
后，法院判决“亚洲蕉叶”支付
4人被拖欠工资10万余元。

昨日，朝阳法院执行局
法官来到该公司的注册地，
前台镶着“亚洲蕉叶餐饮集
团”（简称“蕉叶集团”）字样。

“你们要干吗？我们不是
你们要找的公司。”面对法官，
一名五六十岁的女负责人情
绪激动，始终咬定该处非“亚
洲蕉叶”，而是“蕉叶集团”，
但又提供不出营业执照。

法官介绍，两个“蕉叶”负
责人均为王某，法院曾先后 3
次上门执行，王某从未露面。

法官出示搜查令后，当着
公司财务的面，清点财务室内

的公司账目及钱款。因财务
人员称没保险柜钥匙，法官
请来开锁公司打开保险柜。
随后，法官扣押了 1 万余元现
金和 3 台财务电脑主机。并
在执行地多个科室门口贴上
封条，并对公司作出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

一个餐厅多个“主人”

随后，法官等人来到蕉叶
餐厅三里屯店，店内也未明
示营业执照。

法官在收银台查账发现，
发票上盖的章是“北京蕉叶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蕉叶
管理”）。而墙上挂的各种获
奖或会员单位铭牌上，赫然印
着“亚洲蕉叶”字样。一名申
请执行人还在餐厅悬挂的合
影中找到了自己。

据北京工商局和蕉叶餐
厅官方网站显示，“亚洲蕉
叶”和“蕉叶管理”法定代表
人分别是唐某和王某，而这
两人又分别是“蕉叶集团”的
董事长和总裁。

“ 亚 洲 蕉 叶 ”法 务 人 员
称，三家公司都是独立法人，
从法律上讲并没关联，他们
会尽快向领导汇报解决欠薪
事宜。

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
工艺美术师黄泉福创作了
一组佛像作品，不料却在爱
家收藏品市场店铺内看到
了类似作品在出售。于是，
黄泉福以侵权为名将市场
及商户诉至法庭，索赔 26
万余元。

近日，一中院终审判决
侵权商户赔偿黄泉福6万元。

美术师诉商户商场侵权

黄泉福称，2005 年 11
月，其完成“欢天喜地”及“皆
大欢喜”系列佛像作品，并
在福建省版权局办理了作
品登记。去年，其在海淀区
爱家收藏品市场发现，商户
曹某正在销售与自己创作
佛像相似的作品，对方还在
包装盒内附有印有“本店长
期供应黄泉福大师笑佛系
列产品”字样的宣传彩页。

黄福泉认为，商户曹某
侵犯了其著作权，且市场方
为商户开具发票，也应承担
责任。故起诉二者，索赔经
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
计26万余元。

庭审时，商户曹某认为
其销售的佛像与黄泉福的
佛像仅是较为相似，且弥勒
佛是佛教文化的典型人物，

一般制作人均可以依据文
字记载和已有的弥勒佛造
型，创造出有自己风格特点
的弥勒佛，因此黄泉福的作
品不具有独创性。

市场方则否认侵权。

市场方未被认定侵权

一审法院认为，经比对
发现两组佛像形象基本一
致。被告曹某不能提供进
货渠道，却在销售过程中，
在包装盒内放置黄泉福的
宣传册页，侵权故意程度较
高，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应
赔偿黄泉福经济损失及各
项合理支出共计6万元。

同时，法院认为，商场
开具发票的行为只是一种
税收代征、代缴的行为，是
基于相关行政委托行为而
作出的准行政行为，且未从
中获利，开具发票的行为不
可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
另外，如果要求商场承担审
查商户销售产品的义务，其
面临的责任过大，也不符合
实际状况，并且没有证据表
明市场方事前知晓曹某销
售侵权佛像的行为，因此法
院未要求其承担责任。

一审宣判后， 曹某不服
提起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

男子伤人潜逃 派出所长帮落户
潜逃者曾持刀致人1死1伤，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卖“盗版佛”
爱家商户被判赔6万

被认定涉案物与原告作品基本一致且
利用原告制作宣传册，侵权故意程度较高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
商户坚持认为弥勒佛是佛
教文化里的典型人物，黄泉
福的作品不具有独创性，没
有著作权。

但是，法院认为，黄泉
福对于弥勒佛的形象进行
了艺术创作，将自己的理解
和思考融入到作品当中，从
佛像的表情、神态、姿势等
方面都体现了作者的创造
性劳动，而非对传统佛像的
简单复制，作品具有独创
性，享有相应的著作权。

同时，法院承认，如何确

定作品中创新的元素非常困
难。一方面，著作权人权利
保护意识不足，难以区分作
品中哪些属于公有领域，哪
些属于权利人独占部分。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文化保护
整理工作中，也未明确界定。

因此法院建议，作者对
于传统文化进行再创作的
过程中，应保存必要的图文
记录，便于区分。而文化部
门则应及时地对再创作行
为给予必要的奖励和登记
制度，以利于促进作者的积
极性和发生侵权时取证。

■ 追访

作品创新元素难确认

“蕉叶”欠薪 法院带开锁公司强执
打开保险柜，扣押1万余元现金和3台财务电脑主机并罚款10万元

在被执行单位人员陪同下，执行法官打开保险柜后清点财物。昨日，“蕉叶”因欠薪遭法院强执。 本版摄影/通讯员 黄硕

在强执过程中，法官向被执行单位的一负责人询问
案情（上图），并对涉案物张贴封条（下图）。


